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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安市“碧桂园·城市之光”项目 

施工驻地板房“2018.7.26”坍塌较大事故 

整改措施落实情况效果评估报告 

事故评估组 

 

2018 年 7 月 26 日 23 时 40 分，六安市“碧桂园〃城市之

光”一标段工地，发生一起施工驻地板房坍塌较大事故，造成

7 人死亡，2 人重伤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571 万元。此起事故

为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 

事故发生后，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和《安徽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232 号）等规定，经省政府授权，由省

应急管理厅牵头组织开展了事故调查工作。事故调查报告经省

政府批复后，2019 年 4 月 24 日，省应急管理厅印发了《关于

六安市“碧桂园城市之光”项目施工驻地板房“2018.7.26”坍

塌较大事故处理批复意见的通知》(皖应急„2019‟48 号 )。 

2020 年 10 月 20 日，省安委会办公室成立评估组，省应

急管理厅负责同志任组长，省应急管理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
和六安市应急管理局等有关人员为成员。 

2020 年 10 月 21 日至 23 日，评估组前往六安市，依据经

省政府批复的《六安市“碧桂园〃城市之光”项目施工驻地板房

“7.26”坍塌较大事故调查报告》，梳理出事故责任追究、六安

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事故整改措施情况作为评估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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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，在六安市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开展自评的基础上，通过听取

汇报、咨询谈话、核查人事档案、查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台

账资料、现场检查等方式，深入开展评估工作。 

二、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 

《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六安市“碧桂园城市之光”项目

施工驻地板房“7.26”坍塌较大事故处理批复意见的通知》（皖

应急„2019‟48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事故处理批复意见”）印发后，

六安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要求，对照职责和干部管理

权限，开展了落实责任追究和事故防范措施整改工作。 

（一）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

1.刑事责任人员处理落实情况（3 人） 

（1）张连传，碧桂园安徽区域公司执行总裁，分管六安

城市公司，城市之光项目负责人，项目安全第一责任人，六安

市金安区人民检察院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，以重大劳动安全事

故罪，依法对其提起公诉（金安检刑诉„2020‟49 号）。 

（2）丁华军，2018 年 2 月 28 日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，

城市之光项目实际业务管理人，倒塌围墙施工合同签订人，六

安市金安区人民检察院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，以重大劳动安全

事故罪，依法对其提起公诉（金安检刑诉„2020‟49 号）。 

（3）卢涛，六安市裕安区智浩建材经营部个体经营户，

事故活动板房施工负责人，由六安市公安局立案侦查，于 2019

年 8 月 12 日向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。2020

年 2 月 19 日，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卢涛作出不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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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决定（金安检刑不诉„2020‟18 号）。 

2.给予行政处罚人员和单位处理落实情况（22 个） 

（1）杨文杰，六安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，

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2019 年 11 月 6 日，1168789.89 元

罚款已执行到位。 

（2）孙继召，碧桂园集团副总、安徽区域总裁，公司安

徽区域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2019 年 10 月 22 日，10000 元罚

款已执行到位；碧桂园集团公司撤销其碧桂园集团副总和安徽

区域负责人职务，并处 10000 元罚款。 

（3）张正位，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3 月，城市之光项

目实际业务管理人，2019 年 10 月 22 日，9000 元罚款已执行

到位。  

（4）王虎，2018 年 4 月至事故发生时，城市之光项目实

际业务管理人，2019 年 10 月 22 日，9000 元罚款已执行到位。 

（5）张兴华，2017 年 3 月起，任工程部经理，2019 年

10 月 22 日，9000 元罚款已执行到位。 

（6）袁胜成，湖滨项目经理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2019

年 9 月 29 日，10000 元罚款已执行到位；安徽省住房和城乡

建设厅 2019 年 9 月 19 日撤销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B 证

（建质撤„2019‟05 号）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20 年 7 月

16 日吊销其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（建筑工程），5 年内不予注

册（建督罚告字„2020‟13 号）。 

（7）李建兵，湖滨项目部生产经理，2019 年 9 月 29 日，



4 
 

10000 元罚款已执行到位。 

（8）陈阳，湖滨项目部副经理，2019 年 9 月 29 日，10000

元罚款已执行到位。 

（9）陶征强，安徽中固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，2019 年 9

月 30 日，37040 元罚款已执行到位。 

（10）王国亮，安徽中固建设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，2019

年 9 月 27 日，10000 元罚款已执行到位;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

设厅 2019 年 9 月 19 日撤销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B 证（建

质撤„2019‟06 号）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

吊销其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（建筑工程），5 年内不予注册（建

督罚告字„2020‟14 号）。 

（11）刘明祥，安徽中固建设有限公司项目部生产经理，

2019 年 9 月 27 日，10000 元罚款已执行到位，安徽省住房和

城乡建设厅 2019 年 9 月 19 日撤销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B

证（建质撤„2019‟07 号）； 9 月 27 日吊销其二级临时建造

师注册执业证书，5 年内不予注册（稽查函„2019‟66 号）。 

（12）徐永喜，安徽中固建设有限公司安全主管, 2019 年

9 月 7 日，5000 元罚款已执行到位；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19 年 9 月 18 日撤销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C 证（建质撤

„2019‟08 号）。 

（13）郑文法，六安市建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，

2019 年 9 月 29 日，97475.88 元罚款已执行到位。 

（14）张海兵，六安市建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城市之光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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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总监，2019 年 9 月 29 日，10000 元罚款已执行到位；住房

和城乡建设部于 2020年 7月 16日吊销其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

执业证书，5 年内不予注册（建督罚告字„2020‟12 号）。 

（15）王一川，2017 年 10 月底前任六安市建工建设监理

有限公司总监代表，2019 年 9 月 23 日，5000 元罚款已执行到

位。 

（16）蔡先育，2017 年 10 月底至 2018 年 7 月 24 日城市

之光项目部总监代表，2019 年 9 月 20 日，5000 元罚款已执行

到位；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反馈：项目总监代表岗位无需注

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职格要求，住建部确定不予吊销蔡先育执业

资格证书（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电话记录）。 

（17）傅坤，六安亚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，

2019 年 19 月 12 日，10000 元罚款已执行到位。 

（18）六安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100 万元人民币

罚款已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执行到位；安徽省建设稽查局已

依法对六安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暂扣房地产开发二级

资质证书 90 天。暂扣期为 2019 年 9 月 25 日-12 月 24 日（稽

查函„2019‟66 号）。 

（19）安徽湖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，60 万元人民币罚款

已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执行到位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20

年 7 月 16 日责令其停业整顿 180 日（建督罚告字„2020‟9

号）。截至日前，该公司在六安市内无在建项目。 

（20）安徽中固建设有限公司，90 万元人民币罚款已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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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9 月 27 日执行到位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20 年 7

月 16 日责令其停业整顿 180 日（建督罚告字„2020‟10 号）。

截至日前，该公司在六安市内无在建项目。 

（21）六安亚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，50 万元人民币

罚款已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执行到位；安徽省建设稽查局已

依法对六安亚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

90 天。暂扣期为 2019 年 9 月 25 日-12 月 24 日（稽查函„2019‟

66 号）。 

（22）六安市建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，80 万元人民币罚

款已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执行到位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20

年 7 月 16 日责令其停业整顿 180 日（建督罚告字„2020‟11

号）。 

3.党纪政务处分人员处理落实情况（8 人） 

（1）周正稳，原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，

已由六安市监察委员会给予其记过处分（六监„2019‟11 号）。 

（2）郭立根，原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质量安全

管理科科长，已由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给予其政务记过处

分（六建人„2019‟48 号）。 

（3）罗斌，六安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副站长（主

持工作），已由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给予其政务记过处分

（六建人„2019‟49 号）。 

（4）万圣全，六安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副站长，

已由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给予其政务记过处分（六建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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„2019‟50 号）。 

（5）张一鸣，六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，已由

六安市监察委员会给予其记过处分（六监„2019‟10 号）。 

（6）李剑，六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金安支队副支队

长，已由六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给予其政务记过处分（六

城管„2019‟43 号）。 

（7）徐庭永，六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中市大队副大

队长。已由六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给予其撤职处分，降低

一个岗位等级（六城管„2019‟44 号）。 

（8）黄勇，六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中市大队网格员，

已由六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（六城管

„2019‟45 号）。 

4.行政问责的单位和人员处理落实情况（4 个） 

（1）王雷，金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，负责城乡建设工作。

王雷已向金安区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。 

（2）六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，已向六安市政府做出

深刻书面检查（六城管„2019‟42 号）。 

（3）原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，已向六安市政府

做出深刻书面检查（六建办„2019‟51 号）。 

（4）金安区人民政府，已向六安市政府做出深刻书面检

查。 

5.公司内部进一步处理落实情况（3 个） 

（1）张正位，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3 月，城市之光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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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实际业务管理人，碧桂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其免职处

分，并处 9000 元罚款。 

（2）王虎，2018 年 4 月至事故发生时，城市之光项目实

际业务管理人，碧桂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其免职处分，并

处 9000 元罚款。  

（3）张兴华，2017 年 3 月起，任工程部经理，碧桂园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其免职处分，并处 9000 元罚款。 

相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责任追究情况详见附件 2。 

（二）有关政府、部门和单位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

1.强化“红线”意识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

六安市委、市政府印发了《六安市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

若干意见》（六发„2019‟10 号），要求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

包括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

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；要加大安全生产资金投入，保障从业人

员的各类保险和防护用品；加强教育培训，开展安全生产标准

化创建，加强 “双重”预防体系建设等。 

碧桂园集团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成立了安全生产委员会，

由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国强担任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，为

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副总裁莫斌任副主任，并单独成立了安

全生产管理部。各区域也相应成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和安全

管理机构，建立了集团、区域、城市、项目四级安全管理机构，

完善了安全生产架构。集团采取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的形式，

压实各级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。集团各级公司均制定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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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》，明确了集团各级安全生产组织架构及

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制定了危大工程的分项工程和红线管理制

度、安全生产管理例会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和安全生产管理奖

惩、安全生产信息统计制度和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办法等。六安

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13日成立六淮城市公

司安全生产委员会，完善安全管理岗位和人员的设置，明确各

部门各层级的职责；分级负责，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，依

据“管生产必须管安全”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要求，责任到人。

六安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照要求制定了安全生产检

查制度，制定了隐患治理措施和治理验收办法。  

六安亚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等法

律法规要求，成立安全生产委员会，对公司的安全生产科进行

加强，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，包括事故隐患整

改落实制度、安全生产惩奖制度、安全生产责任制等多项制度，

明确各部门各人员职责。公司隐患排查实行三级制度，明确了

排查内容和范围以及隐患整改管理办法。 

六安市建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对城市之光

项目进行了专项检查，对公司其它参建项目开展了隐患大排

查，同时对公司安全生产机构进行调整，编制了《企业管理制

度（选编）》，进一步完善公司的组织架构及职责，安全监理管

理制度，巡视检查管理制度、总监带班制度等。 

2.强化法治意识，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

碧桂园集团要求各区域主动对接地方政府及主管部门，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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觉接受监管，严格落实监管执法指令，全面排查所有在建项目

合法合规情况，要求各区域严格按规定办理手续，确保各类证

件齐全，杜绝违法发包、肢解发包行为。每季度对项目进行安

全、质量巡检评分，评估合作单位现场管理水平，要求所有项

目相关单位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配备足够数量的专职安全、

安全监理工程师，持证上岗，要求各项目负责人严格监督安全

管理人员有效履职。在事故发生后，集团所有项目全面停工整

顿，对项目红线内、外各施工单位的临时设施，如临时办公设

施、活动板房、临时租住场地设施、临时生活设施进行安全检

查，重点核查临时设施的报建手续、施工方案和施工图纸是否

齐全合规。 

3.严格建设标准，提高临时建设工程的抗灾能力 

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《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建工程项目临时设施安全管理的通知》（六

建质函„2019‟338 号）要求临时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总平面

布置要科学合理，建设所用原材料、构配件等必须满足设计和

国家相关标准规定，要压紧压实临时设施的安全管理责任，各

建筑施工安全监督机构要落实监管责任。 

碧桂园集团在事故发生后全面停工整顿，对项目红线内、

外各施工单位的临时设施，如临时办公设施、活动板房、租住

场地、生活设施等进行全覆盖安全检查，重点核查临建设施报

建手续、施工方案、施工图纸等是否齐全合规，要求临时建筑

必须验收合格方可投入使用。碧桂园集团安徽区域公司 2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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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 24 日印发《关于安徽区域加强现场临时建筑管理的通

知》要求进一步强化区域内各项目现场临时建筑物管理，规定

图纸审核、相关单位的资质审查、场地移交、环境保护、过程

管控、联合验收等内容。同时要求项目用地内临时建筑物要符

合《施工现场临时建筑物技术规范》(JGJ∕T188-2009)《建筑施

工安全检查标准》（JGJ59-2011）的要求，确保临时建筑物的

强度和抗灾能力。 

六安亚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5 月 11 日发布

《关于六安市“碧桂园城市之光”项目施工驻地板房“7.26”坍塌

较大事故的通报》，进一步健全公司管理制度，各类项目要严

格按图纸施工，禁止先施工后补合同，确保建设项目的手续合

规、质量合格。 

4.强化监督管理，切实履行建设工程监管职责 

六安市人民政府强化各方安全生产责任落实。一是落实

党政领导责任。2019 年 5 月 5 日，六安市政府党组会议专题

研究落实《事故批复意见》的处理意见，就落实《事故处理批

复意见》进行了深入探讨。2019 年六安市调整市安委会组成，

所有副市长、副秘书长纳入市安委会组成人员，并成立了十五

个专项领导小组。市政府每月召开例会，听取本月安全生产汇

报，安排下月安全生产工作。元旦、春节、国庆等重大节假日，

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分别带队深入县区、乡镇、

企业和工地等开展检查督查，推动安全生产工作。2019 年 12

月，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六安市党政领导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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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办法》（六办„2019‟57 号），推动各级

党委、政府及相关部门明确安全生产职责。出台《六安市安全

生产约谈实施办法》（六安市„2019‟8 号），将县区、乡镇党

委纳入安全生产约谈范围，加大了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力度。 

市安委会坚持每个季度开展一次全市性安全生产大检查

大督查，先后印发《六安市开展“1+7+N”安全生产隐患集中排

查治理专项行动方案》《关于开展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改

的紧急通知》《关于加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》《关于

进一步加强“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”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

动的通知》《关于开展“迎大庆、防风险、除隐患、保安全”暨

持续深化“1+7+N”安全生产隐患集中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通

知》《生产安全事故防范行动实施方案》《全市安全生产集中整

治工作方案》等系列文件，安排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，

有力推动了各企业的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。 

二是落实部门监管责任。六安市印发《六安市关于推进城

市安全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六办发„2019‟1 号），提出加强城

市安全源头治理，健全城市安全防控机制，提升城市安全监管

效能，强化城市安全保障能力，加强统筹推动等内容，并明确

各工作的责任单位，确保经济发展不以安全为代价。 

六安市住建局 2019 年先后开展节后复工检查、防高坠检

查、建筑起重机械检查、消防安全（防火灾）检查等 4 次专项

执法检查。县区安全生产互查中，共计抽查全市在建项目 52

个，现场发现并反馈隐患问题 274 条，责令 35 个项目限期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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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，15 个项目停工或局部停工整改。2019 年先后出台《六安

市建筑施工领域构建“六项机制”强化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工作

实施方案》（六建质函„2019‟29 号），《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安

全风险管控标准》（六建质函„2019‟93 号）等文件，对建设

工程进行隐患排查和安全监管；出台《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

督查的通知》（六建质函„2019‟198 号）和《六安市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关于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县区互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六

建质函„2019‟534 号），对建筑施工项目开展执法督查和安

全生产互查。2020 年出台了《立即开展疫情隔离观察场所和

已开复工项目复工人员集中居住场所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排查

整治的通知》（六建质函„2020‟112 号），对全市已开复工项

目临时住用场所进行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，排查工

地内集中居住板房 4787 间，对存在消防等一般安全隐患的 10

间活动板房组织整改到位，对 2 间存在结构风险隐患的临时建

筑组织人员及时撤离。 

六安市自然资源局在事故发生后拟制《六安市人民政府办

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区规划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完

善管理机制，提升管理效能；严格规划管理，加强批后监管；

加大执法力度，统一处罚标准；加大违建查控，遏制违建增量；

充实管理队伍，创新管理模式；加强宣传力度，提高规划意识

等。 

六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19 年 1 月 26 日出台了《关

于进一步加强城区违法建设治理工作的意见》，强化违建管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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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明确由各区负责辖区城市规划实施管理职能和违法建

设治理、查处工作，各区城管局行使城市规划实施管理方面的

行政处罚权，建立完善了宣传教育、信息上报、违建认定、案

件公示、台账备查、责任追究、部门联动等机制制度。2019

年以来，城区共拆除各类违建建筑 1159 处，面积 13.13 万㎡。 

5.强化安全教育，提高安全意识 

六安市安委会办公室以六安市“碧桂园〃城市之光”项目施

工驻地板房“7.26”坍塌较大事故、江苏响水“2019.3.21”特别重

大爆炸事故等典型事故案例为素材，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，于

2019年 6月开展全市事故责任单位警示教育培训活动，对 2018

年全市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52 家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

人员教育培训，深入宣讲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。市安委办结合“三

个以案”警示教育，开展了以碧桂园〃城市之光“7.26”事故为

主题的专项行动，全面对照检查，严实作风，全面抓好整改。 

六安市住建局分类将“7.26”事故处理情况向本市所有房

地产开发企业、施工企业、监理企业等建筑行业企业通报，要

求企业认真学习事故案例，吸取事故教训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

理念，充分扩大案例警示警醒效应。截止目前，全市已传达至

461 个在建项目、299 家次建设单位、516 家次施工单位、196

家次监理单位，确保处罚情况传达到位，警示教育到位。2019

年 7 月结合“三个以案”活动编制了近两年来全市建筑施工生

产安全事故警示印发全市住建部门，采取“四不两直”的方式对

全市建筑工地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曝光活动，8 月底已在六安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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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台新闻综合频道《安全生产聚焦》专题栏目播出。结合汛期、

暑期等特殊时期安全生产特点，在“市体育中心”“碧桂园.凤凰

城北苑”与“远大.雍华府”三个在建项目开展了应急演练，进一

步检验建设工程项目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编制的科学性、针

对性和实用性，检验了各有关部门及各工种协同配合应对安全

事故的紧急救援能力，对提高六安市建筑施工现场各类应急处

置能力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。 

六安市城管局以“碧桂园城市之光”项目施工驻地样板房

“7.26”坍塌较大事故等典型事故案例为素材，结合 6 月份安全

生产月活动，开展了一次警示教育培训活动。充分放大警示警

醒效应，采取多种途径开展警示宣传，将有关处理决定传达到

全系统干部职工，用身边人、身边事教育身边人，推动压实安

全生产责任，确保安全生产。同时，以此次事故为内容，局党

组分别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和 21 日召开了 2 次专题研讨，深

入反思反省，破除思想上的弊端。2020 年 1 月，在金寨党校

举办了 2 期举办规范行政执法培训班，强化城区城管执法队伍

建设，提升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、职业道德素养、基础法律知

识、执法为民理念、依法行政意识、执法业务能力和实务操作

水平。 

六安市住建局、水利局、重点工程处联合印发《房屋建筑

和市政工程领域暗查暗访工作方案》（六建质函„2019‟648

号），由三部门联合对全市在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工程设

施暗查暗访，监督范围有效扩展了日常监管力量延伸不到的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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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场所。 

金安区人民政府就六安市“碧桂园城市之光”项目施工驻

地板房“7.26”坍塌较大事故召开常务会议，要求区各级有关部

门切实落实好管理职责，由区住建部门牵头，对全区建筑施工

项目进行安全隐患排查，由区交通部门牵头，对辖区运输企业

进行常态化安全宣传，由区应急部门牵头，对危化企业进行专

项检查，加强安全生产培训。其中区住建局排查在建项目 88

个，下达质量问题整改通知 29 份，安全隐患整改通知 57 份，

停工通知 19 份，同时联合相关单位对燃气、搅拌站、农房建

设开展隐患排查，发现安全隐患 21 处，发出整改通知 7 份。 

三、评估意见 

10 月 21 日至 23 日，评估工作组评估核查了六安市人民

政府及其有关部门、以及相关企业落实事故整改措施的台账资

料，实地查看了事故现场。综合评估后认为，《事故处理批复

意见》印发后，六安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能够认真吸取事

故教训，落实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，有效提升了辖区

内建设施工安全基础建设和事故应急响应能力，取得了显著成

效。为进一步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切实扛起“促一方发展，保

一方平安”的政治责任，不断增强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能力，提

出如下建议： 

（一）切实担负起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重大责任。要进一

步汲取本起事故惨痛教训，把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作

为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的具体体现。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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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落实部门安全监管责任，以事故教训为抓手，举一反三，

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突出建筑施工等重点行

业领域，明确各部门整治职责和任务分工，全面推动安全监管

水平进一步提升。特别是要根据《安徽省“1+11+N”安全生产

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，结合六安本地实际，扎实开展

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。  

（二）进一步推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。要进一步

压实建筑施工的建设单位、施工企业、监理机构的法定义务

和主体责任，统筹用好各种政策措施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。

要进一步按照“三个必须”“一岗双责”的规定要求和“谁主管

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严格履行建筑安全监管责任，严格执行有关

建筑法律法规和安全标准。警钟长鸣，督促和引导企业建立

安全诚信机制，积极主动履行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社会责

任。督促指导企业强化红线意识、坚守底线思维，在抢抓市

场的同时，做好安全工作。 

（三）持续抓好《事故处理批复意见》提出的整改措施建

议和有关责任人员处理意见的落实。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提高

对事故责任追究工作的思想认识，持续跟踪督促部分移交处

理人员的处理意见落实情况，特别是对经司法机关审理免于

追究刑事责任的有关人员，后续要依法给予相应行政处罚或

其他惩戒措施。有关企业要处理好常规工作和事故整改措施

的关系，针对事故暴露的问题，在结合企业特点、采取针对

性精准施策方面狠下功夫，切实把整改措施建议分解细化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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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的工作举措，转化为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，把主体责任

落到实处。 


